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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zhiyelingyu]王灵奇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为商事争议解决和破产与重组。




王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为商事争议解决和破产重组，尤其是具有跨境因素的案件。在争议解决领域，王律师经常代表公司、基金、境外清盘人和金融机构处理大型复杂的商事诉讼和仲裁，包括并购及投融资争议、合资争议、公司治理争议、商业合同争议等。在破产重组领域，王律师经常在大型、复杂的破产重整、破产清算和强制清算案件中担任管理人以及出资人、投资人和债权人的顾问。
近期代理的主要案件
商事争议解决方向
· 代表一家采用境外架构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处理股东间争议，同时涉及在中国和境外的诉讼程序，争议标的接近100亿元人民币；
· 代表香港法院任命的管理人，作为执行申请人，处理在中国的一起金额高达20亿元人民币的执行案件；
· 代表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处理其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一系列跨境争议，涉案金额超过40亿元人民币；
· 代表多家国际知名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投资基金，处理与其中国投资相关的股东纠纷、合资争议以及公司解散和清算事务；
· 代表一家德国的房地产投资基金处理因一起因项目收购引发的SHIAC仲裁案件及相关法院程序，涉案交易金额超过7亿元人民币；
· 代表一家巴西制造商处理一起因收购中国公司引发的诉讼，同时涉及境外仲裁程序；
· 代表一家中国的私募投资基金处理一起因收购交易引发的争议，涉案交易金额达100亿元人民币；
· 代表一家欧洲银行处理一起因跨境融资和质押物管理协议引起的诉讼，涉案金额接近2亿元人民币；
· 代表一家韩国跨国企业处理与中国合资伙伴间的股东代表诉讼纠纷，该纠纷还同时涉及新加坡的平行仲裁；
· 代表一家全球性的能源公司处理一起与中国合资伙伴的股东纠纷，该纠纷涉及中国股东代表诉讼和境外仲裁程序；
· 代表一家美国生产企业处理一系列复杂的环境污染争议，涉案人数超过50人；以及
· 代表一家德国房地产项目管理公司处理因项目合同争议引发的在CIETAC进行的多起平行仲裁程序。
破产与重组
· 在多起大型和复杂破产重整以及破产清算程序中担任中国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
· 在多起涉及中资发行人的美元债违约案件中，代表债券持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处理债券违约以及债务重组事宜；
· 代表多家国际知名特殊机会投资基金，为其在中国的特殊资产收购和债务重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多家境外银行，为涉及中国债务人和保证人的跨境破产重组案件提供法律服务；
· 代表数家进入或即将进入美国破产法“第11章”重整程序的美国公司处理其中国业务的重组；
· 代表一家欧洲钢铁行业生产商处理其中国业务的重组；
· 代表一家美国零售业公司处理其中国电子商务业务的重组；
· 代表一家美国冷链物流公司处理其中国业务的重组；
· 代表多个境外清盘人或临时清盘人获取境内子公司的控制权并在境内行使相关权利；
· 代表多位债权人处理一家中国造船企业的破产重整，涉及多起同时进行的诉讼、执行和破产程序；
· 代表一家美国投资银行处理一起复杂的破产财产变现中的股东优先购买权争议；以及
· 代表一家美国医疗公司处理因与中国合资伙伴发生公司僵局引起的强制清算争议。
教育背景
· 复旦大学，法学学士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硕士，Harlan Fiske Stone学者
执业资格
·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
· 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职业背景
· 王律师于2012年加入方达律师事务所，此前工作于另一家知名中国律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
讲演
· 2021年7月受邀参加厦门破产法庭举办的“第一届厦门跨域破产研讨会”并发表演讲 
· 2021年7月受邀参加上海破产法庭举办的“内地与香港破产程序司法协助制度研讨会”并发表演讲 
· 2021年5月受邀参加深圳破产法庭举办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跨境破产合作论坛”并发表演讲 
· 2019年至2021年，受若干投资银行、私募基金以及重组行业出版商邀请，就“中国公司的破产重组”举办英文现场和视频讲座 
· 2019年10月参加国际破产法协会（INSOL）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举办的研讨会，发表关于“董事义务与责任”的演讲 
· 2019年9月参加在苏州举办的“中国破产法论坛·跨境破产审判与营商环境优化专题研讨会”，发表关于“跨境破产合作的若干基本问题”的主题演讲 
· 2019年9月参加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与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联合举办的主题为“一带一路投资”下有效的争议解决方式的研讨会，发表关于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与仲裁的演讲 
· 2018年11月参加在香港举办的GRR Live 2 HK研讨会，发表关于中国破产制度以及跨境破产等问题的演讲 
· 2018年11月参加由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于2018年11月举办的“跨境私募基金争议解决研讨会”，发表关于“私募基金内部争议及跨境平行程序”的演讲 
· 2017年3月参加由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于2017年3月举办的“UNCITRAL仲裁规则在中国仲裁机构的适用与展望”研讨会 
· 2016年9月参加由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于2016年9月主办的“第八届东亚破产与重组研讨会”，发表关于庭外重组的演讲 
出版物
· 期刊与书籍   Five ways to fail in your PRC interim relief application, 香港律师（2022） 
· IBA Toolkit on Insolvency and Arbitration, China Chapter（2021） 
· Asia-Pacific Restructuring Review 2021, China Chapter, 全球重组评论（GRR） 
· Chambers Global Practice Guides – Insolvency, China Chapter (2020) 
· China’s Recognition of Foreig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and VIE Structures, 国际破产与重组报告（2020） 
· Insolvency and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 Report 2016，国际金融法评论（2016） 
·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and Arbitral Awards: A Global Guide from Practical Law 2nd Edition (China Chapter)，汤森路透（2015） 
· Insolvency and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 Report 2015，国际金融法评论（2015） 
· 论文和课题   《金融机构破产司法实务问题比较研究》，上海金融法院委托课题（2020） 
· 《与集团公司有关的跨境破产协助问题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课题（2019） 
· 《跨境破产合作的若干基本问题》，第十届中国破产法论坛（2019） 
· 《跨境破产问题的新发展》，第二届市场化破产高峰论坛（2018） 
· 《从跨境破产角度看中华环保案》，第四节破产法实务论坛研究论文（2015） 
其他履职
· 国际破产法协会亚洲顾问委员会委员 
· 上海市律师协会外事委员会委员 
·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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